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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6日，一個被標榜為「中國首個完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性能

數字信號處理（DSP）芯片——「漢芯一號」，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亮相，吸引了無數的閃光燈。三年後，隨f「漢芯一號」被查實造假，這宗事

件登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科學》（Science）、《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等世界性報刊雜誌，事件的主人公陳進也因此而舉世聞名。

「漢芯事件」也許僅僅是近年來中國科學腐敗（或稱違反科學規範的不端、不

軌、失範、舞弊行為1）的一個孤立事件，但影響極其惡劣，也損害了中國科學

界在國際上的聲望。真相大白後，當事人雖然也受到了一定的處罰，但塵埃卻

沒有落定。本文旨在檢討「漢芯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並從由此事件引發的一

系列問題追溯中國科學界腐敗的根源。

一　科學研究中的不端行為及其定義

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在1942年那篇著名的論文〈科學的規

範結構〉（“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中，提出了科學家應該遵循的四

種「制度規範」（institutional imperatives），即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組

織的懷疑態度2。對默頓提出的理想化狀態下的科學規範是否適用於現代科學、

科學家是否還應遵循其他規範，科學界見仁見智。默頓後來提出，不承認前人

的成果，會威脅到科學的激勵機制3。默頓的這些論述，開啟了研究科學腐敗的

先河。

隨f科學研究不斷融入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過程，「為科學而科學」的說法已

不復存在，科學研究或多或少與其他方面的利益聯繫在一起。而一旦這些利益

主導了研究工作，就會產生偏離科學規範的行為，這對科學研究是不可避免

的，對科學家個人則是不幸的。儘管科學界已經形成共識，不能容忍不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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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不但公開揭露諸如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和黃禹錫等科學家的舞弊

行為，並且積極進行自我反省4，但是，要發現、證實和裁定這些不當行為不僅

複雜，而且不容易5。例如在美國，美國科學院、國立q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

金會都對科學研究的誠信問題極其重視，而科學研究的自我約束機制似乎也在

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不端行為的發生，「爛蘋果」也得到了處理。由於研究經費來

自納稅人，社會更對科學家提出了責任性的要求6。

由於科學研究中不端行為的複雜性及其後果的嚴重性，即使美國科學界也

花了很多年，甚至是在國會的壓力下才就此達成暫時的共識（當然，對於國會是

否應該捲入對科學研究中的不端行為的調查，一直存在爭議）。1989年，美國科

學院科學道德委員會出版了一本名為《怎樣當一名科學家》（On Being a Scientist）

的小冊子，將欺詐行為（fraud）定義為選擇性使用那些支持假設的數據而掩蓋其

他的數據（「加工」數據）、改變數據使其符合期望（「篡改」數據）、直接偽造結果，

屬於故意誤導和欺騙。這本小冊子同時指出，剽竊是一種對信譽的最粗暴的踐

踏，包括直接盜竊他人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段落而不加說明7。

但直到1992年，美國科學院才將違反科學研究道德的行為歸納為三類。第一

類最為嚴重，指在項目申請和報告結果時出現的編造、偽造和剽竊等違反科學規

範的不端行為（其提法也已從「欺詐行為」[fraud]改成「不端行為」[misconduct]8），

直接影響到研究過程的誠信。第二類屬於違反研究應該遵循的傳統價值觀的行

為，但尚不構成不端行為，比如，沒有在一定的時間內保存重要的原始數據，

使用不恰當的統計方法，將猜測當作事實，未經同行評議便發表研究結果等。

科學共同體對這些行為的嚴重性的認識並不一致，對它應包括哪些行為也沒有

達成共識。諸如性騷擾和其他形式的騷擾、誤用研究經費、霸道行為、疏忽等

其他不能接受的行為，則構成第三類，但這些行為並不是科學研究所特有，應

該受到相應的法律和社會規範的懲罰9。1999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採納了「科

學研究不端行為」的狹義定義，即在申請課題、實施或評價研究、報告結果過程

中偽造、篡改數據或結果以及剽竊bk。美國的研究機構和大學一般都設有專門辦

公室來監督、調查和懲處科學研究中的不端行為。兩大科研經費撥款機構——

國家科學基金會和q生部——分別設立了總監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和研究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行使聯邦政府在這方

面賦予的職責。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出現的不端行為，其處理結果更公諸

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以戒效尤。然而，這並不表明對這一定義的

討論已經結束，也就是說，如何界定科學腐敗仍然具有挑戰性並充滿爭議。

二　科學腐敗現象在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中，科學共同體經歷了一系列違反科學研究

規範的事件。比如，評價研究工作的依據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價值；諸如李

森科（Trofim D. Lysenko）遺傳學這樣的偽科學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主導生物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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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摩爾根（Thomas H. Morgan）遺傳學、愛因斯坦相對論、共振論、量子力

學則受到批判和禁止；科學家不被允許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等等。二十世紀

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將中國科學家逐步引導到國際科學研

究的前沿，而且使他們逐步了解到指導研究的科學規範。同時，科學腐敗開始

引起科學共同體和公眾的關注。

在中國定義科學腐敗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在1985年，美國學者蘇邁

德（Richard P. Suttmeier）就將中國科學中的三種不正常行為——歪曲數據、強迫

接受研究結果和使用政治標準來推廣某些理論——稱為「科學腐敗」bl。必須指出

的是，當蘇邁德作出這些觀察時，中國科學界尚沒有出現多少西方科學界所定

義的腐敗事件。因此，他的研究是一種預期和警示，卻不幸而言中！曾就讀於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系、後從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

方舟子（本名方是明），現於美國主持「新雨絲」網站（www.xys.org），專打中國科

學界之「假」。他將科學家為商業騙局背書、偽造學術經歷和成就、剽竊、偽造

數據稱為「學術腐敗」bm。

在中國國內，樊洪業最早關注中國科學界違反科學規範的行為。他建議將

“misconduct in science”意譯成「科研作偽行為」，專指「在科學研究與評價過程

中，為騙取科學共同體和社會的承認而出現的偽造和剽竊行為」，主要包括偽造

（即捏造、篡改、拼湊數據，以及偽造輔證）和剽竊（全部、改寫和部分）bn。而在

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看來，中國存在f七種違反科學道德的不端行為，

包括：偽造學歷和工作經歷；偽造或篡改原始實驗數據；抄襲、剽竊他人成

果；貶低前人成果，自我誇張宣傳；一稿兩投甚至多投；在自己並無貢獻的論

文上署名；為商業廣告作不符合實際的宣傳bo。

三　陳進和「漢芯事件」

「漢芯事件」bp僅僅是中國出現的科學腐敗現象的一個縮影。讓我們看看這

一事件的來龍去脈。陳進，福建人，1968年出生，上海同濟大學學士，美國德州

大學奧斯汀分校計算機工程博士，研究方向為電路模擬和測試方法。1998年陳

進進入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下屬的無線通訊分部，從事集成電路（IC）測試工

作。他於2000年3月回國，到摩托羅拉公司蘇州半導體設計中心工作（2004年，

摩托羅拉半導體分部從摩托羅拉分出，成立飛思卡爾 [Freescale]公司）。但是由

於那Æ主要是從事IC設計，陳進並無用武之地。5月，陳進到上海交通大學組

建芯片與系統研究中心，並開始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863計劃）中DSP

芯片——「漢芯」的研發。2002年9月，「漢芯」產業化工作展開。12月，上海漢芯

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漢芯公司）成立，陳進出任總裁。

2003年2月26日，「漢芯一號」問世，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持發布會，信

息產業部、上海市、上海科委、教委負責人悉數到場，由院士和863計劃集成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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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專項小組負責人組成的鑒定專家組認定：「漢芯一號」及其相關設計和應用開

發平台，屬於國內首創，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是中國芯片發展史上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漢芯公司更在新聞通稿中明確指出，「漢芯一號」已獲得超過百萬片

的訂單。

此後，陳進又相繼開發出24位DSP芯片「漢芯二號」和具有中央處理器功能的

32位DSP芯片「漢芯三號」。「漢芯」系列芯片在中國一鳴驚人，而陳進作為總設計

師則名利雙收。他被任命為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當上了教育部的「長

江學者」，並出任無錫意源公司投資控股的上海交大創奇微系統科技有限公司總

經理和上海矽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總經理。同時，漢芯公司的資本量增長了上百

倍。各種榮譽也紛至沓來——陳進先後當選「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10大IT新

銳」、「上海市新長征突擊手標兵」和「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並出任上海市信

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集成電路聯席會議特邀專家、上海市集成電路設

計主題專家、計算機學會系統結構分會副會長等職。

正當兼具學者和企業家兩棲身份的陳進躊躇滿志，在「漢芯」研發與產業化

之間游刃有餘之時，2006年1月17日，互聯網上出現了〈漢芯黑幕〉一文，詳細5

述陳進是如何在「漢芯」研發過程中弄虛作假的。對此，上海交通大學馬上發表

「鄭重聲明」：「該文嚴重歪曲事實真相，『漢芯系列DSP芯片造假』的言論純屬捏

造，對上述侵權行為保留採取進一步法律措施的權利。」陳進則表示，「漢芯」是

由一百多名技術人員辛苦研究開發出來的。

隨f更多細節被披露出來，有關部門不得不展開調查。上海交通大學於

2006年5月12日發布了〈關於「漢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調查結論與處理意見的

通報〉，指出陳進在負責研製「漢芯」系列芯片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造假和欺騙行

為，以虛假科研成果欺騙了鑒定專家、上海交大、研究團隊、地方政府和中央

有關部委，欺騙了媒體和公眾。有鑒於此，上海交通大學撤銷了陳進微電子學

院院長職務和教授任職資格，並解除了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國

家發展改革委等也相應做出了中止項目的執行、追討相關經費、撤銷陳進「長江

學者」稱號等決定。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工作委員會則撤銷

了陳進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一場上演了三年多的鬧劇終於落幕。

四　「漢芯事件」暴露出中國科學的弊端

可以認定的是，所謂「漢芯」研發，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詐騙。為進入上海交

通大學，陳進偽造了「近十年在美國高校和工業界從事集成電路開發設計、生產

和管理的直接經驗，在各類國際會議和期刊發表集成電路方面的專項論文14篇」

和「擔任摩托羅拉半導體分部高級主任工程師、芯片設計經理，曾主持多項系統

集成芯片（SOC）的新產品開發和重要項目管理」的履歷。由於不具備從事芯片設

計的專業知識，他只能繼續欺騙。2002年8月，陳進通過其在美國的弟弟購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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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片摩托羅拉DSP56858芯片。10月，陳進收到芯片，便請民工用砂紙磨掉上面

的“MOTOROLA”字樣，再由「安靠封裝測試（上海）有限公司」打上「漢芯」標識，

隨後做出一個MP3演示系統。陳進又通過種種關係，獲得了「由國內設計（上海

交大）、國內生產（上海中芯國際）、國內封裝（上海威宇科技）、國內測試（上海

集成電路設計研究中心）」等種種假證明材料，並利用上海交大創奇微系統科技

有限公司的經濟實力，騙取了科技部、信息產業部、國家發改委等方面的信

任。陳進還通過各種手段搞定國內集成電路行業的知名專家作出假鑒定。「漢芯

一號」問世後，陳進先後向國家各部門成功申請四十多個研究項目，累計騙取科

研經費超過1億元；他還用假的「漢芯」芯片申請了十二項國家專利。

陳進因假芯片而受到處罰可說是咎由自取。但「漢芯事件」作為一次罕見的

科學腐敗事件，更凸顯出中國科學界的種種弊端。首先，陳進之所以能被上海交

大委以重任，是因為交大對其偽造的履歷偏聽偏信。陳進的確獲得過計算機工程

博士學位，但他的專業不是芯片設計，他的博士論文雖然是與芯片設計相關的測

試技術，但不是芯片設計本身。其實，稍有專業知識的人當能發現陳進簡歷中

的破綻：不僅芯片測試與芯片設計的研究基礎不同，兩年內根本不可能完成從芯

片測試向芯片設計的轉行，更不可能擔任芯片設計經理。交大也沒有讓陳進提交

論文來核實其真實水平。這一切為陳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埋下了伏筆。

第二，陳進能用非常低劣的造假手段一而再、再而三地瞞天過海，能將「漢

芯」的泡沫愈吹愈大，國家有關部門尤其是科技專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漢芯」

能在科技部通過863計劃立項，能通過鑒定，陳進能從國家多個部委獲得上億的

研究經費，能獲得從上海到國家的各種榮譽，實在是匪夷所思。其實，識別並

揭穿陳進的行騙把戲只是舉手之勞。比如，只要測試「漢芯一號」並與現有產品

的技術規格相對照，就可發現所謂「漢芯一號」只是一塊買來的摩托羅拉芯片；

只要查一下芯片是在哪Æ加工、又將用於甚麼產品，就可弄明白所謂「『漢芯一

號』已獲得超過百萬片的訂單」純屬子虛烏有。遺憾的是，包括院士在內的專家

不但被陳進玩於股掌，甚至為虎作倀，使得陳進獲取國家經費簡直就像探囊取

物般輕而易舉。這一切都使得陳進造假一發而不可收拾。

第三，政府在科研經費監管上存在漏洞。一個「漢芯」就使得國家上億財政

資金被騙，其去向和結果沒有得到跟蹤和審計，從而造成了國家資源的流失。

第四，中國的科學研究活動和科學家的行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監督。知情

人士曾向中國的國家及地方四十多個相關部委舉報陳進的詐騙行為，但這些部

委對此置若罔聞，上海交大甚至指責舉報為「捏造」。陳進雖然被解除了職務、

褫奪了榮譽稱號、部分研究經費被追回，但並沒有被追究詐騙國家財產的法律

責任。不知道為甚麼，中國司法界不僅對科學腐敗是多麼的無能為力，而且對

於如此明顯的詐騙行為也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漢芯事件」不是中國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學術腐敗事件。陳進一開

始並沒有能力做DSP芯片，所以，他先買來國外的芯片，磨去標記，包裝一下，

從國家弄來大筆經費。他期待有了經費後能招徠最有能力的科學家，最終有可

從「漢芯事件」可以看

出，中國的科學研究

活動和科學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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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追究詐騙國家財

產的法律責任。



二十一世紀評論 29

能開發出這種芯片。只不過陳進被揭發了，「四姨太」效應還來不及生效bq。也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上海交通大學一名同學甚至認為：「陳教授實在不走運，他

作弊被抓住了，我認為還有其他人在研究中造假，只是他們還沒有被抓住。陳

進事件可能不算是最嚴重的。」br

五　中國出現科學腐敗的原因

社會學家認為，科學腐敗與個人紊亂的情緒和精神狀態有關；當道德規範

和個人價值觀發生衝突時，個人為實現自己的價值會不擇手段，腐敗行為在社

會出現急劇變化時更常見；同時，科學研究中的弄虛作假也與科學的社會組織

的異化有關bs。蘇邁德認為，中國出現科學腐敗，是因為四種規範體系——共產

黨建政以前的規範結構、共產黨、科學共同體和單位——產生衝突的結果bt。對

中國科學家的多項調查表明，中國科學家之所以會違反科學道德，是因為他們

追逐個人名利，包括晉升、獲得承認和獎勵；科學共同體內部出現問題；以及

處在急劇變化之中的社會外部因素。所有這一切與國外科學共同體發生諸如此

類行為的原因並無二致，但貌似相同的原因背後有f中國特色的深層原因。

（一）壓力和競爭？

科學腐敗的出現往往被歸咎於競爭的壓力。確實，競爭壓力也在侵蝕中國

科學界。但是，問題在於，中國科學家在競爭甚麼？中國科學界近年來提倡多

發表國際論文，尤其是在被《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收入

的期刊上發表論文，並用SCI論文的多少來為大學和研究所排隊；發表SCI論文

也成了研究生取得學位的先決條件。

這Æ，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提倡發表國際論文的背景。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

多的科學期刊，但是，中國科學研究成果如果發表在中文期刊上，無論其研究成

果有多麼重要，都不會引起國際科學界的關注。而且，許多期刊是附屬於單位

的，它們有義務發表本單位研究人員的論文。大量的低水平論文，造成稀有研究

資源的浪費。雖然不少科學家聲稱他們的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他們是如

何得出這個結論的，科學共同體不得而知。因此，提倡發表國際論文，其實是

為中國科學研究引入一個參照物，並讓中國科學成果經得起國際同行的檢驗和

評價。但是，這個旨在提高中國科學水平的主意產生了始料未及的結果，那就

是，大學和研究所將注意力集中在論文數量上，並以此來評價、提升和獎勵科

學家。一旦科學家達不到其數量指標，他們就有可能將一篇文章拆成「最小的可

發表單元」ck，甚至鋌而走險。換言之，競爭和壓力在中國的語境下有f完全不

同的含義，與國際科學共同體的成員爭奪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的壓力不可同日而

語。因此，將腐敗歸咎於提倡追求發表高水平的國際論文只是一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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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科學家沒有壓力，這種壓力更來自科學體制的要

求。中國近年來投入巨資進行研究開發。根據最新的統計，2006年中國的研發

投入達到了3,000億元，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42%，但是，要取得與投入相匹配的

成果似乎還遙遙無期。於是，國家對科學家、尤其是精英科學家寄予過高甚至

是不切實際的期望，希望他們早出成果、出大成果，在未來二十年獲得諾貝爾

獎，以顯示官員的政績。而明顯感到壓力的科學精英遂f眼於「具有顯示度」的成

果。由於這種壓力有時又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似乎出研究成果可以

提升國力，從而給造假起到了某種誘導乃至「鼓勵」的作用。「漢芯事件」就是在中

國科學共同體的普遍浮躁、自上而下面臨急功近利壓力的氛圍中發生的。

（二）科學共同體的問題

儘管對於同行評議在科學共同體中究竟能否起到作用莫衷一是，但它迄今

為止仍然是支持合適的研究項目、發表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和保證研究的誠

信最重要的機制。當中國於1986年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時，幾乎全盤

照搬了其仿效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同行評議制度。但是，同行評議在中國

多少被誤用甚至濫用。即使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這樣一個最為中國科學

家推崇的機構，同樣是「小錢大評，大錢不評」。總的來說，哪些重大項目能夠

獲得資助多少存在f「黑箱操作」的成分，缺乏應有的透明度。重大項目往往由

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主持，他們在評價項目時偏向自己、他們的單

位、學生和其他與他們有關係的科學家並不奇怪cl。所謂的「馬太效應」使著名科

學家獲得了過多的承認，一直為科學共同體所詬病cm。而中國院士利用榮譽稱號

進行的尋租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的科學腐敗cn。

更成問題的是，中國的評審還產生了所謂的「學妖」。作為當前中國科學制

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在同行評議中擔任重要角色，在學術民主、資格評定

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不見得是體現在親自參與評議，而是使評議

如期如意願地實施。因此，評議的結果往往操縱在這些「學妖」手中。他們的破

壞性在於通過選擇專家讓不合格的項目通過評審。雖然對「漢芯事件」的調查結

果並沒有提到「學妖」的作用，但從陳進能夠擺平那麼多的專家和國家部委這一

事實，我們可以感覺到「學妖」的無形之手co。

至於資源的稀缺性更使情況惡化。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項目

資助率只有17%。在財力有限而經費競爭相當激烈時，科學家就有可能經不起誘

惑，偽造學歷、履歷和發表論文的紀錄。陳進為取得上海交大的職位編造履

歷，開始時並沒有被揭穿。

有些科學家在發表研究結果時不按照科學規範，將媒體作為渠道，誇大研

究成果。比如，所謂「漢芯一號」研發成功便是通過新聞發布會對外宣布的。

既然科學腐敗不可避免，光靠科學家的自律是不夠的。但是，中國科學界

缺乏獨立的機制來監督、調查和懲處科學腐敗。即使中國科學家被發現涉

「假」，他們往往尋找各種藉口為自己開脫、辯護。其所在的單位或捂住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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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保護；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避重就輕，做做樣子。涉嫌造假的科學

家還會運用權力和關係、甚至政治領袖來干預調查。拍死的是往往是「小蒼

蠅」，「大老虎」仍逍遙法外，有恃無恐，繼續著名，甚至升官晉級。其結果是，

中國科學界「假」風盛行，而且花樣翻新。與「漢芯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韓國「黃

禹錫造假案」，在有人舉報後，他所在的首爾國立大學便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進

行調查。十一天後，調查結果公布，證實黃禹錫聲稱成功培育出胚胎幹細胞完

全是個騙局。首爾國立大學校長鄭雲燦向國民發表了道歉聲明，韓國政府也承

認了對此事件的相應責任，黃禹錫更因為涉嫌使用欺騙手段挪用韓國政府和民

間團體提供的巨額研究費用而被起訴。

（三）來自社會的影響

中國科學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動蕩的政治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近三

十年來又受到無孔不入的商業化浪潮的影響，所以，科學共同體的規範沒有很

好地建立起來並得到遵守，並不奇怪。

科學共同體的功能必須適應其運行的社會環境cp。中國社會存在f的腐敗

現象，不可避免地影響科學共同體。如前所說，院士稱號反映了科學家較高的

地位，並給他們帶來一定的利益。院士往往會被選入各種專家委員會，主持國

家級的研究項目，控制雖然在不斷增加但仍屬緊缺的科研資源。所以，一方

面，科學精英制度強化了承認和獎勵成就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科學

家的學術自主權；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導致有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尋

租，從而影響到他們在科學共同體中應該扮演的角色cq。

科學家接觸到的社會、政治或經濟環境，他們與其他社會組織成員的交

往，也與科學腐敗的發生有f一定的聯繫。眾所周知，中國的學位在貶值，甚

至變得沒有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眾多的黨政官員可以購買到假文憑，

或不需要經過努力學習便可以獲得真文憑，甚至是碩士和博士學位，從而威脅

到學歷制度的嚴肅性cr。如此大規模、赤裸裸的造假，致使其他人、包括科學家

對於偽造學歷或履歷不感到羞恥；商業方面的弄虛作假，也引誘科學家在將他

們的知識商業化時吹噓和誇大。

毋庸置疑，注重科學規範更涉及到個人和社會道德的問題cs。隨f中國共

產黨在基層組織的滲透力愈益減少，其權威和對公眾的吸引力亦在減退，內部

紀律也愈趨鬆懈ct。中國出現日益增多的科學腐敗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同

樣不容置疑的是，科學腐敗的出現代表f整個科學共同體的道德標準正在下

降，事實上，科學家這個職業已不像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那麼受到尊重了。

取代科學家的神聖形象的是自私自利，僅僅關心如何將他們的權力轉化為經濟

利益，並讓那些作弊人員逍遙法外。

當然，關於社會與腐敗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的

複雜問題。究竟是腐敗的社會致使科學腐敗愈演愈烈，還是科學腐敗正好發生

在腐敗盛行的社會中？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中國科學界缺乏獨立

的機制來監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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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 論

在中國這樣一個正經歷f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腐敗現象發

生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科學共同體。不可避免和不足為怪的科學腐敗的發

生，還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比如科學家很難抵擋晉升和與之相聯繫的物質

利益的誘惑。他們面臨f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壓力，而資源有限，加之研究

環境和科學規範仍然處於有待發展、完善階段，一些高知名度、享有政治特權

的科學家涉嫌腐敗行為，卻能逃避追究和處罰，更使得情況變得複雜起來。「漢

芯事件」只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反映出中國的科學腐敗的嚴重性。正視並從

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實在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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